
意向网点资质准入标准及要求

1. 资质要求：证照资质清单

为确保意向网点具备合法经营的基础条件，以下证照及资质是必须提供的（营业执照经

营有效期限需大于合同签订期限；不能为分支机构或分部；）：

编号 资质名称 数量 备注

1 工商营业执照 复印件 2 份 三证/五证合一，提供加盖被特许人公章的

复印件

2 组织机构代码证 复印件 2 份 注：根据当前政策，可能已与营业执照合并

3 税务登记证 复印件 2 份 注：同样，根据“多证合一”政策，可能已

合并

4 开户许可证 复印件 2 份 加盖被特许人公章

5 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

复印件 2 份 加盖被特许人公章，证明具备合法运输资质

6 法人身份证 正反面复印件 2

份

身份证正反面需打印在同一面 A4 纸上

2. 准入标准

除了上述资质要求外，意向网点还需满足以下具体标准，以确保其具备稳定、专业的运

营能力：

1. 注册资本要求：

2.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注册资本需不低于人民币五十万元。

3. 经营场所要求：



1. 必须具备专门的经营快运业务的场所，且该场所的地址需明确，建筑面积不少于 100

平方米，营业面积不少于 50 平方米。

2. 被特许人需向特许人提供经营场所的权属证明（如房产证）或租赁合同等有效证明

文件，以证实其有权使用该经营场所。

4. 人员配置要求：

1. 至少需配备 1 名具备快运业务资格的员工，以确保网点在业务操作、客户服务等方

面具备专业能力。

5. 通讯设备要求：

1. 至少需配备经营快运业务的固定电话 1 部（需附号码），以及手机 1 部（同样需附

号码）。这些通讯设备是网点与客户、合作伙伴进行有效沟通的重要工具。

2. 如遇电话号码变更，被特许人需及时向特许人备案，以确保信息畅通无阻。

6. 运输设备要求：

1. 必须拥有至少 1 部用于经营快运业务的机动车（需附车牌号），以确保网点具备自

主运输能力，满足客户需求。

7. 信息系统接入要求：

1. 需拥有能与特许人经营快运业务计算机信息系统网络接入的设施设备。这一要求旨

在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流程的标准化管理，提高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8. 管理制度要求：

1. 必须拥有严格的服务质量管理制度、完备的业务操作规范及健全的安全保障制度和

措施。这些制度和措施是保障网点规范运营、提高服务质量、确保客户利益的重要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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